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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，七大項目中包括學生畢（結）業資格、多元學習表現以及國中教育會考表現等項，皆

有實行之疑慮，以下分述之。 

二、學生畢（結）業資格僅為學歷能力認定之標準，列入評比項目無法突顯學生性向與能力，

對於解決超額報名之問題，並無意義。 

三、多元學習項目中又區分日常生活行為表現評量、體適能、服務學習、幹部、競賽、社團（

校隊）、技職證照或資格檢定等七細項，雖然可彰顯學生自身表現，但評比項目反引起家

長恐慌，成為補習班開設體適能班、音樂才藝班之利基，或學生爭相要求成為名義幹部以

利評比時加分，大幅加重學生升學壓力。 

四、國中教育會考列為評比項目，雖不得做為唯一項目，亦規定各科不採百分分數計，而採「

精熟」、「基礎」與「待加強」三等級，但多數學生與家長恐基於「不能輸在起跑點」的

心態，仍以「精熟」為學習目標，實質上並未移除學生為升學而讀書考試之現況，並繼續

創造補習教育之空間，與十二年國教之大政策方向有所悖離。 

五、外界對於評比項目過多，有批評聲浪，教育部長表示將簡化評比項目，惟如何簡化，尚賴

教育部為相對應之措施。爰此，針對比序項目應如何具體簡化，以及關於以上說明所述之

可能實行問題，教育部應如何因應，向教育部提出質詢。 

（一○六）本院陳委員淑慧，鑑於十二年國民教育即將實施，為達到適

性揚才之教育目標，鼓勵學生根據性向發展所長，高中高職

將採行特色招生，以培育傳統學科測驗之外，具備特殊專長

之菁英。但依據「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及報

備查原則」，特色招生係以十五個免試就學區為單位，每區

最高特色招生名額比率，為總核定招生名額之百分之二十五

，同區內各校雖可自行提出特色招生方案，但招生名額將被

同一免試就學區內之其他學校排擠。爰此，針對更改規定為

特色招生之名額應回歸各校自行決定，且各校最高特色招生

比率為該校總招生名額之百分之二十五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十二年國民教育即將實施，為達到適性揚才之教育目標，鼓勵學生根據性向發展所長，高

中高職將採行特色招生，以培育傳統學科測驗之外，具備特殊專長之菁英。 

二、但依據「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」，特色招生係以十五個免試

就學區為單位，每區最高特色招生名額比率，為總核定招生名額之百分之二十五，同區內

各校雖可自行提出特色招生方案，但區內特色招生名額總數，以及各校特色招生之名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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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由「特色招生審查會」決定，各校最終之招生名額，將被同一免試就學區內之其他特色

招生學校排擠。 

三、雖然特色招生政策目標並非校校均要辦理特色招生，但關於特色招生的名額、項目、比序

，以及入學後教學資源的配置，皆應由各校自行決定，且隨著特色招生方案逐年實施，學

校更容易透過實施經驗辦理特色招生，而發展出難以取代、出類拔萃之特色，對於適性揚

才之教育目標，更有促進之作用。 

四、職是之故，分區特色招生比率最高占總核定招生名額百分之二十五之規定，應將招生比率

決定權下放至各高中職，由各校依據自身條件與實際執行結果，逐年檢討而自行修正出最

適招生方案；而各校最高特色招生比率，為避免以特色招生之名，行考試入學之實，應定

為該校總招生名額之百分之二十五，以確保該校總招生名額之百分之七十五確實採用免試

入學，貫徹十二年國教之政策。 

五、爰此，針對更改規定為特色招生之方案及招生名額應回歸各校自行決定，且各校最高特色

招生比率為該校總招生名額之百分之二十五，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一○七）本院陳委員淑慧，鑑於高中高職免試入學方案之目的，係以

尊重每位國中學生之性向，提供充足且公平之入學機會，為

協助學生自我認識及探索未來，國民中學應妥善記錄並運用

「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」，依學生能力、性向、興趣

、教師平時觀察，給予學生適性輔導。惟依據「高中高職免

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」，生涯輔導紀錄手冊僅

為國民中學提供家長及國三學生升學選擇之規劃依據，而未

提供給高中職做為評斷學生性向之參考，教師長期觀察與性

向評估之結果淪為升學工具，而無法成為高中職持續適性輔

導之基礎。爰此，針對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亦提供予

高中職參考列入作業要點之可能性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高中高職免試入學方案之目的，係以尊重每位國中學生之性向，提供充足且公平之入學機

會，學生本身的能力、性向、興趣之評估，在免試入學方案實施後，為升學高中高職之重

要標準，取代過往的單純學科能力測驗，不再以考試高分為學習目的，以達到適性揚才的

教育目標。 

二、依據「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」，為落實學生適性發展，直轄市政

府教育局、縣市政府應督導轄屬國中，妥善記錄並運用「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」，

依學生能力、性向、興趣、教師平時觀察，給予學生適性輔導，藉由教師長期觀察，來評


